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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通过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

园 10 栋 A 座 18 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会议由总裁、董事长程宗玉主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2022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听取了公司管理层代表

汇报的公司 2022 年度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公司未来经营计划与

目标展望等。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部分。 

公司独立董事周到、张博、蒋岩波分别向董事会递交了《2022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22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47,730.17 万元，比年初 217,188.36 万元下降 

31.98%，；公司负债总额为 95,624.14 万元，比年初 117,590.99 万元下降 18.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52,057.39 万元，比年初 99,548.73 万元下降

47.71%。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02.81 万元，较上年下降 77.50%；实现利

润总额-42,720.1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9.07%；实现净利润-47,491.34 万元，较上

年增长 12.36%。 

2022 年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7,450.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17,921.39

万元，下降幅度为 70.6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2 年度发生亏损，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并综合考虑当前的宏



观经济环境、公司经营现状和资金状况等因素，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

定运行和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

利，不送红股，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

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审计机构分别

出具了核查意见和鉴证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

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审计机构分别



出具了核查意见和鉴证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永麒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议案》 

经审计的永麒照明 2022 年度的净利润为 1,263.0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1,176.34万元，2022年末应收账款占本期主营收入的比例为81.06%，

未达到第二期业绩对赌保证金的释放条件。 

结合当前行业状况以及对永麒照明的持续盈利能力判断，公司合理预计未来

对赌期间永麒照明将无法完成公司所承诺的业绩。公司认为应收的剩余股权转让

款将全部无法收回，故于本报告期内不调整前期计入损益的金额，不影响公司当

期损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浙江永麒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2 票弃权。 

董事李太权、窦春雷投弃权票的理由为：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审议《关于出售浙江永麒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55%股权的议案》时，第二

大股东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派的两名董事投弃权票，认为股转协议中

的对赌条款相对严苛，达成难度很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无法准确判断对

赌条款对名家汇未来经营带来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由，本次无法对由于该出售股权事项及对赌条款产生的影响作

出同意或反对的表决，故投弃权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3]002763 号审计

报告确认，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971,748,856.83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为 971,748,856.83 元，公司实收股本为

695,596,569 元， 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产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

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

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充实管理层力量，董事会同意增聘董事窦春雷先

生为副总裁，负责开展公司业务工作，薪酬保持税前月薪 4 万元不变，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聘任副总裁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因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部分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定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周四）15：00 在公司 18 楼会议室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5、《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7、《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9、《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10、《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产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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